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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北区教育委员会
关于 2022 年度行政执法总体情况的报告

按照有关规定，现将我委 2022 年度行政执法总体情况报告

如下：

一、2022 年行政执法总体情况

按照区委、区政府的部署，区教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

记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决策部署，结合全国

法治政府建设综合示范区创建，按照“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

法”有关要求，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，建立执法工作机制，全面

展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进一步精简行政审批项目和规范工作流

程，自觉主动地接受社会监督。进一步健全监管机制，依法开展

监管工作，重点对校外培训机构和民办幼儿园进行监管和查处，

同时坚持做到依法监管、依法行政、亮证执法，规范执法，行政

执法工作取得新进展。

全年收到行政许可申请 85 件，受理 85 件，许可 85 件，不

予许可 0 件；开展行政检查 218次。积极开展违规行为查处行动，

一是结合年检工作对 51 家“有证有照”培训机构开展检查，规范

其办学行为；二是联合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公安分局、辖区街道开

展联合执法检查 92 次，排查机构 252 家，查处隐形变异培训机

构 34 家，并下发整改通知书 21 份，约谈举办者 8 人，关停 13

所，纳入黑名单 9 家。全部行政检查程序规范，档案整理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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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区教委在行政执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，积累了一些新的经

验，但是，经过认真的自查和梳理发现还存在执法职能不集中、

执法机构不健全、执法人员不到位，执法意识不强、执法职责不

清，执法能力不强、执法经验不足等问题。

（一）无专门执法机构。行政执法力量相对薄弱，现虽然建

成立了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科，但教育部门不同于税务、金融、环

保、交通、农业、水利、市场监管、文化、卫生、统计、人力和

社会资源、规划和自然资源等众多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执法机构的

部门，教育部门行政执法长期处于“有职能、无机构”的状态，

教育行政执法职能目前现状仍分散于各内设机构，无具体专门负

责执法工作的机构。相较于各内设机构的核心业务职能，行政执

法职能边缘化。

（二）无专门执法人员。教育部门受编制限制，执法人员一

部分为公务员，一部分是事业单位借调人员，具有行政执法资格

的人员不多，都不具备相关专业背景。主要承担行政执法职能的

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科工作人员多是教育系统借用人员，取得行政

执法证的数量较少，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教育行政执法工作需求。

一部分教育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意识和能力与执法工作要求要还

有一定距离，对于相关法律、程序还需要进一步熟悉。

三、2023 年工作打算及建议

在加速推进教育法治政府建设和“双减”政策落地、落实的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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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下，整合教育行政执法主体，充实执法人员队伍，尽快建立

权责统一、权威高效的教育行政执法体制，通过法治学习培训和

执法实践，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能力及水平。

（一）吸取教育部全国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经验，

借鉴上海、深圳、青岛等地的成功做法，建议在渝北区教委设立

教育行政执法专门队伍，配置执法编制，整合各科室执法职能，

提高执法效率，强化执法权威。

（二）加强队伍建设，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、业务精通的

教育行政执法队伍，招录一批具有法律专业背景、法律职业资格、

法律从业经历的人员充实到教育行政执法队伍中来，加强对现有

执法人员业务培训，扩大行政执法人员持证比例，做到定期考核，

持证上岗。

（三）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人员的法治意识和能力。坚持领

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制度，通过聘请专家作辅导报告和集体学习

讨论等形式，加强教育法律法规及行政法律法规的学习，提高领

导干部法律素质和法治政府建设能力。组织人员参加区教师进修

学院、区司法局、市教委和教育部举办的各类法治工作业务培训，

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参加法治知识考试。充分发挥网络培训学院继

续教育平台作用，运用通报等方式，提升全体机关人员参培率和

通过率，并将学习结果纳入干部工作考评。

（四）增设教育行政执法专项经费，纳入财政预算，全额保

障。配备执法车辆和充足的执法记录仪等执法设备，为教育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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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提供硬件支持和保障。

重庆市渝北区教育委员会

2023 年 1 月 30 日


